化学学科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代码 ： 0703    学科级别 ： 一级 
一 学科简介
化学一级学科包括无机化学、分析化学、有机化学、物理化学、高分子化学与物理等五个二级学科。本学科设有化学博士后科研流动站，分析化学国家重点学科, 有机化学、无机化学湖南省重点学科, 化学生物传感与计量学国家重点实验室，先进催化教育部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师资力量雄厚，有教授27人，其中有中科院院士3人，长江学者、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4人。近年来承担了国家“973”项目、“863”项目、国家科技攻关及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70余项。通过国家“985工程”和“211工程”重点建设，学科综合实力得到提升。化学计量学与化学生物传感技术，生命科学中的新分析方法，基于纳米尺度和单分子水平的生物分析化学，仿生催化与功能有机分子合成等研究方向在国际国内具有一定影响，界面物理化学与化学电源，无机功能材料与配位化学，功能高分子分子设计合成与性能等研究领域也形成了自己的优势和特色。

二 培养目标

通过培养，使本学科博士学位获得者熟练掌握坚实的基础理论和基本知识，掌握所从事的研究方向上系统的专业知识、先进技术和实验技能。适应国民经济建设需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能独立解决化学理论和化学研究实际问题；能独立从事化学及相关领域的教学、科研工作，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具有创造性的高层次专门人才。
三 主要研究方向

	序号
	研  究  方  向  名  称

	1
	分析化学

	2
	有机化学

	3
	无机化学

	4
	物理化学（含化学物理）

	5
	高分子化学与物理


四 学制与培养方式
1．实行弹性学制，学习年限4至6年；直博生、硕博连读生学习年限最少为5年（含硕士教育阶段），最长不超过8年

2．第一学期内完成所有课程学习
3．学分要求

	总学分
	课  程
总学分
	学位基础课
	公共选修课
	学位方向课
	必修环节
	学位论文

	
	
	公共基础课
	学科基础课
	
	
	学术活动
	开题报告
	

	80
	8
	2
	3
	0-1
	2-3
	2
	2
	68


五 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化学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目录

	课程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

时间
	备注

	学

位

基

础

课


	A1000001D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2
	秋
	必修

	
	A1000002D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1
	秋
	选修

	
	A1011001D
	高等有机合成 
	3
	秋
	至

少

选

1

门

	
	A1011002D
	化学计量学 
	3
	秋
	

	
	A1011003D
	仿生催化原理与技术 
	3
	秋
	

	
	A1011004D
	生命科学中的新分析方法 
	3
	秋
	

	
	A1011005D
	化学与生物传感器 
	3
	秋
	

	
	A1011006D
	纳米生物分析化学 
	3
	秋
	

	
	A1011007D
	现代生物分析 
	3
	秋
	

	
	A1011008D
	无机材料化学 
	3
	秋
	

	
	A1011009D
	量子电化学与界面科学 
	3
	秋
	

	学

位

方

向

课
	A1011010D
	现代分析技术 
	2
	秋
	至

少

选

1

门

	
	A1011011D
	生物信息学 
	2
	秋
	

	
	A1011012D
	纳米材料学 
	2
	秋
	

	
	A1011013D
	电化学方法与实验技术 
	2
	秋
	

	
	A1011014D
	天然产物合成与生物活性研究 
	2
	秋
	

	
	A1011015D
	高等有机结构解析 
	2
	秋
	

	
	A1011016D
	现代有机磷化学 
	2
	秋
	

	
	A1011017D
	高等电分析化学 
	2
	秋
	


注：学位基础课需采用课堂授课方式，且均为考试课程。跨学科报考的博士生根据研究方向补修本学科硕士主干课程2门

六 必修环节及要求
1、学术活动（2学分）
博士生在论文工作期间至少在本学科范围内做学术报告两次以上，整个论文期间至少有一次在全国性或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自己撰写的论文，在学期间一般应听取5次以上的学术报告。
2、博士生资格综合考试
博士研究生资格考核一般在入学一年后进行，重点考察博士研究生是否掌握坚实和宽广的学科基础和专门知识；是否能综合运用这些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是否具备进行创新性研究工作的能力。
资格考试由一般由5人以上的专家组进行，可以采取口试、笔试等形式。专家组经无记名投票决定是否同意学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并签署具体意见。资格考试未通过者将被取消博士研究生资格，未通过资格考试的直接攻博生或硕博连读生可转为硕士研究生。

具体要求见《湖南大学博士研究生资格综合考试暂行规定》。

3、开题报告（2学分）
为保证学位论文的创新性和可行性，博士研究生必须调研、查阅中外文献，了解本学科或本研究方向国内外研究进展，确定研究内容，完成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应包括选题的背景意义、国内外研究动态及发展趋势、主要研究内容、拟采取的技术路线及研究方法、预期成果、论文工作时间安排等。

博士论文开题前要求进行科技查新，并提交《科技查新报告》。

开题报告由学院组织，除保密论文外，开题报告均公开进行，经评审组评审合格后可开展论文工作。开题报告应在第二学期完成。
具体要求参照《湖南大学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报告暂行规定》。

4、学位论文中期检查
在学位论文工作的中期，由学院组织考核小组，对研究生的综合能力、论文工作进展情况以及工作态度和精力投入等进行全面考查。通过者，准予继续进行论文工作。学位论文中期检查不通过者不能申请博士学位论文答辩。
除保密论文外，中期检查公开进行，距离申请答辩的时间一般不少于一年。

七 学位论文
具体要求参照湖南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的有关规定。

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签名：             日期：
学院公章

化学工程与技术学科博士研究生培养方案

学科代码 ： 0817    学科级别： 一级 
一、学科简介

 湖南大学的化工学科可追溯到 1926年湖南大学定名之初就设置了化工系。几十年来，湖南大学化学工程与技术学科不断发展壮大，已经发展成为综合实力较强，在国内有一定影响的学科。

湖南大学化学工程与技术学科于2005年获得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予权，现在化学工程、化学工艺、应用化学、工业催化 、生物化工等5个二级学科均有博士、硕士学位授予权， 1998年经人事部批准设立“化学工程与技术”一级学科博士后流动站。目前，本学科现有教授20人，其中双聘中国工程院院士1人、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1人，国家“千人计划”1人、芙蓉学者2人；拥有教育部“先进催化工程研究中心”、中-加二氧化碳捕获封存与利用联合中心、“应用化学省级重点学科”、、湖南省分子模拟中心、湖南省高校产学研示范基地，并与化学学科共建化学生物与计量学国家重点实验室。近年来承担了国家杰出青年基金项目、国家“973”子项目、“863计划”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及其他重大科研项目150余项。在先进催化技术、应用电化学、精细与功能高分子、医药新产品新技术等研究方面形成了自己的优势与特点。本学科为化工及化学、生物、环境、材料、资源、能源、医药、冶金、食品及劳动安全等相关领域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取得了一批重要的科技成果，每年都有多项成果通过鉴定，获得多项国家级或省门纭科技进步奖励。 

二、培养目标

本学科培养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化学工程与技术方面的高级专门人才。要求学生进一步学习与掌握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基本原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遵守法纪，品德良好。本学科博士学位获得者，要求掌握坚实宽广的化学工程与技术基础理论和系统深入的专门知识；至少能熟练掌握一门外国语，掌握计算机的运用；能熟练地阅读本专业的外文资料，并具有良好的科技论文写作能力和进行国际学术交流能力；能适应国民经济建设需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把握学科前沿，独立分析和解决化学工程实际问题或胜任化学工程及相关领域的教学与科学研究工作，成为德、智、体全面发展的高层次技术创新与管理人才。

三、主要研究方向
	序号
	研  究  方  向  名  称

	1
	化学工程（新型分离技术,流体混合与反应器工程,化工过程模拟与优化）

	2
	化学工艺（精细与功能高分子合成工艺与应用，绿色化学与清洁生产工艺设计与开发，功能材料合成工艺,二氧化碳捕获封存与利用,非石油路线大宗化学品工艺开发）

	3
	工业催化（纳米催化剂技术，仿生催化，有机污染物的催化氧化净化，组合化学在催化中的应用）

	4
	应用化学（新型化学电源，现代表面处理技术，智能与环保涂料技术，应用电化学，腐蚀与防护，电催化材料，电子新材料，医药新产品新技术）

	5
	生物化工（天然产物分离技术，可再生资源利用的化学工程）


四、学制与学分

1、实行弹性学制，学习年限4至6年；直博生、硕博连读生学习年限最少为5年（含硕士教育阶段），最长不超过8年

2、第一学年内全成所有课程学习。

3．学分要求

	总学分
	课  程
总学分
	学位基础课
	公共选修课
	学位方向课
	必修环节
	学位论文

	
	
	公共基础课
	学科基础课
	
	
	学术活动
	开题报告
	

	80
	8
	2
	3
	0-1
	2-3
	2
	2
	68


五 课程设置与学分要求
化学工程与技术学科博士研究生课程目录

	课程

类别
	课程代码
	课程名称
	学分
	开课

时间
	备注

	学

位

基

础

课


	A1000001D
	中国马克思主义与当代
	2
	秋
	必修

	
	A1000002D
	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选读
	1
	秋
	选修

	
	A1011018D
	化学工程与技术前沿 
	3
	秋
	至

少

选

1

门

	
	A1011019D
	现代电化学 
	3
	秋
	

	
	A1011020D
	高等催化化学 
	3
	秋
	

	
	A1011021D
	计算传质学理论与方法 
	3
	秋
	

	学

位

方

向

课
	A1011022D
	电化学前沿 
	2
	秋
	至

少

选

1

门

	
	A1011023D
	电化学研究方法 
	2
	秋
	

	
	A1011024D
	新型化学电源进展 
	2
	秋
	

	
	A1011025D
	高分子科学专论 
	2
	秋
	

	
	A1011026D
	催化前沿讲座 
	2
	秋
	

	
	A1011027D
	药物设计与合成 
	2
	秋
	

	
	A1011028D
	仿生催化过程开发 
	2
	秋
	

	
	A1011029D
	界面化学与应用研究进展 
	2
	秋
	


注：学位基础课需采用课堂授课方式，且均为考试课程。跨学科报考的博士生根据研究方向补修本学科硕士主干课程2门

六 必修环节及要求
1、学术活动（2学分）
博士生在论文工作期间至少在本学科范围内做学术报告两次以上，整个论文期间至少有一次在全国性或国际学术会议上宣读自己撰写的论文，在学期间一般应听取5次以上的学术报告。
2、博士生资格综合考试
博士研究生资格考核一般在入学一年后进行，重点考察博士研究生是否掌握坚实和宽广的学科基础和专门知识；是否能综合运用这些知识分析和解决问题；是否具备进行创新性研究工作的能力。
资格考试由一般由5人以上的专家组进行，可以采取口试、笔试等形式。专家组经无记名投票决定是否同意学生继续攻读博士学位，并签署具体意见。资格考试未通过者将被取消博士研究生资格，未通过资格考试的直接攻博生或硕博连读生可转为硕士研究生。

具体要求见《湖南大学博士研究生资格综合考试暂行规定》。

3、开题报告（2学分）
为保证学位论文的创新性和可行性，博士研究生必须调研、查阅中外文献，了解本学科或本研究方向国内外研究进展，确定研究内容，完成学位论文开题报告。开题报告应包括选题的背景意义、国内外研究动态及发展趋势、主要研究内容、拟采取的技术路线及研究方法、预期成果、论文工作时间安排等。

博士论文开题前要求进行科技查新，并提交《科技查新报告》。

开题报告由学院组织，除保密论文外，开题报告均公开进行，经评审组评审合格后可开展论文工作。开题报告应在第二学期完成。
具体要求参照《湖南大学研究生毕业(学位)论文开题报告暂行规定》。

4、学位论文中期检查
在学位论文工作的中期，由学院组织考核小组，对研究生的综合能力、论文工作进展情况以及工作态度和精力投入等进行全面考查。通过者，准予继续进行论文工作。学位论文中期检查不通过者不能申请博士学位论文答辩。
除保密论文外，中期检查公开进行，距离申请答辩的时间一般不少于一年。

七 学位论文
具体要求参照湖南大学研究生学位论文的有关规定。

学院学位评定委员会主席签名：             日期：
学院公章
